
汪洪艳、郑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锐迈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2016) 冀 0105 民 初 819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刁海令、王志满: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锐迈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2016) 冀 0105 民 初 818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周永卿:
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帆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2015)新民二初字第 638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革命、种玉琴: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锐迈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2016) 冀 0105 民 初 828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王跟利、王环: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锐迈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 领 取 (2016) 冀 0105 民 初 826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任翠伟、董涛涛:
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帆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2015)新民二初字第 639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裴豪：
本院执行的王建宽、齐龙

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司法公开告
知书、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等相关执行文书，责令你自
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履行本院
（2017）冀0591民初56号民事判
决确定的义务：

一、给付申请执行人王建
宽、齐龙飞借款 150000 元、公告
费530元。

二、交纳案件受理费 3300
元、执行费2150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美达汽修有限公
司、王改英、河北中拓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王世杰:

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汇融
农村合作银行杜北支行诉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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